
《四川省‘十五五’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享惠主体名单核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‘十五五’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享惠主体名单核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核定办法》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背景依据
为支持科普事业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、中央宣传部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广电总局《关于‘十五五’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6〕13号）要求，结合本省实际，科技厅起草了《核定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核定办法》共四章。

第一章：总则，明确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及核定工作的责任主体。
第二章：享惠主体范围与资格条件，明确符合申请享惠主体资格的单位、应符合的具体条件。

第三章：核定程序与管理，规范进口单位核定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函告程序，以及资格变更、年度复核、税款退还等管理要求。

第四章：附则，明确责任追究、未尽事宜执行依据及办法有效期限。


